
 1 

 

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 

 

为进一步加强葡萄酒行业管理，规范葡萄酒行业投资行

为，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引导产业合理布局，

保障葡萄酒质量安全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，

制定本准入条件。 

本准入条件所称的葡萄酒生产是指以鲜葡萄、葡萄汁或

葡萄酒原酒为原料，经酿造、灌装等工艺生产葡萄酒产品的

过程（其中，葡萄酒原酒生产是指以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，

经发酵生产含有一定酒精度的葡萄酒原酒的过程;酒庄酒生

产是指具有与其生产相匹配的可控稳定的酿酒葡萄种植园，

且具备生产优质葡萄酒的酿造、灌装、陈酿等全过程生产设

备与质量控制条件的葡萄酒生产形式）。 

一、企业（项目）布局与规模 

（一）企业（项目）布局 

1.新建和改扩建葡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必须符合国家

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要求，符合本地区城乡

建设规划、生态环境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地标准，

严格执行节能评估和审查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。 

2.新建和改扩建葡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选址应符合《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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萄酒厂卫生规范》（GB12696），其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应建在

环境功能符合食品加工要求、无危及葡萄酒生产卫生安全的

区域。 

（二）企业（项目）规模 

  1.以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生产葡萄酒产品（不包括葡

萄酒原酒）的新建企业（项目），其年生产能力应不低于 1000

千升。 

2.新建葡萄酒原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，其年生产能力应

不低于 3000 千升。以购入葡萄酒原酒（包括进口葡萄酒原

酒）为原料生产葡萄酒产品的新建和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，

其年生产能力应不低于 2000 千升。 

3.新建酒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年生产能力应不低于 75

千升。 

4.鼓励现有企业通过兼并、重组等方式，合理整合资源，

采取措施改造升级，实现规模经济。 

国家标准《葡萄酒》（GB15037）中规定的特种葡萄酒

生产企业（项目）不受上述条款准入规模限制。 

  二、原料保障 

（一）葡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应具有与其生产能力相

适应且可控、稳定的原料保障能力，并能出具相关证明。原

料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并具备可追溯性。 

（二）企业（项目）原料保障能力应不低于生产能力的

50%。其中，葡萄酒原酒及特种葡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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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保障能力应不低于其生产能力的 70%；酒庄酒生产企业自

有的酿酒葡萄原料保障能力应不低于其生产能力的 70%。 

三、工艺与装备 

（一）工艺和质量控制要求 

1.企业（项目）应具备与生产相配套的工艺、方法和相

关操作规范，所采用的工艺技术合理，检验技术手段准确可

靠。鼓励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，提高葡萄酒品质。 

2.企业（项目）应严格执行《葡萄酒》（GB15037）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7718）、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）、《发酵酒卫生

标准》（GB2758）、《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》（GB10344）、《葡

萄酒厂卫生规范》（GB12696）、《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2762）

及相关标准的规定，鼓励企业执行《葡萄酒企业良好生产规

范》（GB/T23543）。 

（二）生产和检验设备 

1.企业（项目）应根据生产需要配备原料处理、发酵、

澄清、贮酒、冷处理、灌装等葡萄酒生产设备以及废水处理

设施。 

2.企业（项目）应配备满足生产和质量控制要求的检验

设备。 

四、质量安全 

（一）企业（项目）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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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

管理体系，配备专职质量检验人员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 

（二）鼓励企业实施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—食品链中各

类组织的要求》（GB/T22000）、《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

（CMS）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》（QB/T4111）等相关标准，建

立并运行诚信管理体系，提高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。 

（三）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组织生产，执行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及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鼓励地方、企业

制定更为严格的企业和地方标准，做好达标备案工作。 

（四）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其产品进行检验，检

验记录至少保存 2 年。 

（五）企业生产所需容器、包装材料和产品标签应符合

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 

（六）企业要加快建立和实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

系，实现从原辅料到产品全过程的可追溯性。 

五、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 

（一）企业（项目）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，积极开展节能减

排和清洁生产工作，对生产全过程实施有效控制，按要求实

施清洁生产审核，并通过评估验收。 

（二）新建和改扩建葡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应严格执

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，依法向环境保护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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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按照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的要求，建设与项目相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并依法申请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（三）企业（项目）能耗、水耗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要求

的限额指标。企业（项目）应严格执行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，

鼓励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。 

（四）企业（项目）应积极采用先进节能、节水以及清

洁生产技术、装备，改造淘汰能耗高、污染严重的技术与设

备，不断提高节能减排和防控污染的能力。 

（五）企业（项目）应建立自行监测制度，确保具备对

排放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的能力。 

六、安全生产及劳动者权益保障 

（一）企业（项目）应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标准

对安全生产的规定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认真开展安

全生产标准化工作。新建和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的安全生产

设施投资应纳入建设项目预算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

进行安全评价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。 

（二）企业（项目）必须配备劳动保护和工业卫生设施，

鼓励企业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 

（三）企业（项目）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切

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。依法参加养老、失业、医疗、工伤、

生育等保险，并为从业人员足额缴纳相关保险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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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监督与管理 

（一）新建和改扩建葡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要在省级

投资或工业管理部门备案，项目建设必须符合本准入条件。

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新建和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，相关部门

不予备案；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土地使用手续；城乡

规划和建设、卫生、安全监管等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；金

融机构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；电力监管机构要监

督供电企业依法实施停、限电措施；质检部门不予办理生产

许可证。 

（二）新建和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投产前，要经省级工

业、投资、土地、安全监管等行政部门按照本准入条件及相

关规定进行检查。经检查不符合本准入条件的，不得投入试

生产。 

（三）各级工业和安全监管、环保、质检等部门负责本

辖区葡萄酒生产企业（项目）执行本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。督促现有企业按照本准入条件要求，加快技术改造

和结构调整，达到准入条件要求。 

（四）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依据本准入条件制定相应的配

套和监管措施。相关行业协会协助做好葡萄酒生产行业监督

和管理工作。 

八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葡萄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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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企业（项目）。 

（二）本准入条件所涉及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、标准等

如有修订，按修订后的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本准入条件内容需调整时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

同相关部门适时修订并公布。 

（四）本准入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 

（五）本准入条件自 2012 年 7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  


